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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政府购买服务改革  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温州市财政局

会议成员单位职责分工制度》（即“两办

法、两制度、三目录”体系），创新推出

《政府购买服务预算管理办法》和《政府

购买服务采购管理办法》等相关配套操

作制度，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政府购买服

务制度体系和工作推进保障体系。

2015年，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明

确了职能转移涉及向社会购买服务项目

的规范购买流程、购买服务的财政资金

申报制度和资金安排原则等。建立了购

买目录的需求调查、论证和动态调整机

制。调整充实了《政府购买服务指导目

录》，拓宽了购买服务的领域和范围，并

将政府职能转移工作列入对县（市、区）

编委办工作业务考核。同时，积极跟进

各县（市、区）工作。截至目前，温州各

县（市、区）出台《购买服务实施意见》、

《购买服务指导目录》、《政府购买服务

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及《政府购买服

务预算管理办法》和《政府购买服务采

购管理办法》都已出台，率全省地市之

先，实现“全市区、三个制度及配套操

作制度全覆盖”。

积极推进 扩大购买规模

2015年，全市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已

向500多家社会组织或企事业单位购买

服务项目。全市方面，单个项目在10万

元以上、实行政府采购法定流程的政府

购买服务资金规模达18.52亿元，购买

项目达1738项。其中：购买公共服务类

12.37亿元、899项；政府履职辅助性服

务类达6.15亿元、839项。市本级方面，

单个项目10万元以上、实行政府采购法

定流程的政府购买服务资金规模达7.95

亿元，购买项目达1072项。其中：购买

公共服务类5.07亿元、588项；政府履

职辅助性服务类2.88亿元、484项。另

外，市本级通过特许经营权招标、补贴

类的公共服务支出达5.5亿元，总体内

容和范围逐渐扩大到教育、社区、司法、

养老、医疗卫生、文化、环保、扶贫、培

训、就业等领域。

同时，各县（市、区）也在积极推进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2015年，瑞安市、

乐清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向社会提供

的公共服务分别已达2.5亿元和1.65亿

元。又如苍南县龙港镇为推行“绿色、

近年来，温州市财政局推进政府

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促进政府职能转

变，以项目实施为抓手，以制度建设为

保障，因地制宜，锐意改革，在探索符

合温州实际的政府购买服务模式上闯出

一条新路。

建章立制 强化体系保障

2014年9月，温州率全省地市之先，

出台《关于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的

实施意见》、《2014年—2015年温州市政

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年度指导目录》、

《政府购买服务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

《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办法》、《政

府职能转移目录》、《承接政府职能转移

的社会组织目录》、《政府职能转移联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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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环保”出行，面向社会公开招标

公共自行车系统建设以及八年运营管理

服务，项目采购预算达1130万元。

多点探索 创新购买模式

一是将购买服务与政府职能转移、

调减编制人员相结合。一方面，将购买

服务与政府职能转移相结合，积极深

化政府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第五张

清单”改革，加大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

服务力度。2015年 1至 8月市本级共

安排约4600万元用于推进政府职能转

移工作，目前市本级第一批34家部门

的135项职能转移项目向社会发布职

能转移公告，已与社会组织签订79个

职能转移工作协议，其中一些项目已

实施并取得了较好效果，如市商务局

将“反国际贸易壁垒”职能转移后，充

分发挥行业协会其信息网络发达的优

势，有效帮助大量企业预防境外贸易

风险等。目前，第二批市政府职能向社

会组织转移项目已在30家部门单位中

筛选梳理出87项转移职能。另一方面，

将政府购买服务与调减编制人员相结

合，如对政府购买水利工程运行管理

服务后，对购买服务主体相应精减30

多临时聘用人员和相应的人员及办公

经费，以防止“一边购买服务、一边养

人办事”的现象发生。同时，坚持“凡

是适宜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事

项，不再增加机构、编制、人员”的原

则，如对需投资几千万和需增加几十

个人员、原计划自建的动物死亡无害

化处理机构，建议改由采取政府购买

服务的形式解决。此外，还与调整日常

人员和工作经费相结合。凡是新增需

追加专项经费的，相应核减或调整相

关工作部门原已为转移的职能所安排

的人员和工作经费。通过采用参与、委

托、授权、归还这四种转移方式，通过

2至3年的政府购买服务，推动政府“转

身、瘦身、健身”，将一些应转的职能，

可能从原本的完全由政府履行的职能，

在逐步通过参与、委托、授权的方式向

社会组织转移后，最后以归还的方式

完全交由社会组织，演变为社会组织

职能。

二是在全省率先启动向小微企业发

放服务补贴券试点。探索创新预选库采

购制度及定点采购方式购买服务，以提

高购买服务效率，目前已建立了出国考

察学习预选库等20多个政府购买服务

预选库，探索实行二次竟价采购等。

三是规范民生项目购买服务。将教

育、就业、农业、社会保障、社会服务、

医疗卫生、文化、体育、残疾人服务、公

益性岗位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民生项

目纳入政府采购，让更多的民生项目通

过竞争，使购买服务行为更加透明。

多方给力 提高承接能力

一是加大财力支持。近年来，市政

府每年安排近800多万元财力通过民

政、经信等部门用于社会组织培育发

展，探索开展分类培育孵化基地建设，

做好社会组织培育孵化，特别在资金、

场所、人员等方面给予扶持。二是财政、

民政、团市委、工商联等部门积极开展

社会组织业务培训指导，有效增强了社

会组织的发展能力、承接政府职能的能

力和购买政府服务的承接能力。三是政

府职能转移所需购买政府服务项目，在

同等条件情况下，社会组织得到了优先

承接照顾。同时，加强对县（市、区）的

培训指导，多次举办全市政府购买服务

培训班，指导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和项目

典型案例编制业务以及有关推进政府向

社会力量购买服务相关工作。

多措并举 规范项目管理

一是加强预算管理。要求各购买主

体规范编报政府购买服务预算和预算

绩效目标，细化通用类购买服务需求标

准。二是规范购买程序。规定政府购买

服务适用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等采购方

式的条件，以及具体操作规程和适合政

府购买服务提速增效的购买政策。三是

推动公众参与。健全公众参与机制，加

强购买服务信息披露，重视社会公众参

与，加大购买服务需求征询社会公众意

见力度，确保购买需求科学合理。四是

强化绩效管理。开展绩效自评、预算项

目绩效评审、重点绩效评价。

典型引导 积极开展试点

全市共遴选了30个具有代表性的典

型示范项目开展试点工作。首先，在养老

服务、社区矫正等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率

先突破，通过业务指导、政策支持等方

式，努力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

经验和示范性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项目典

型，逐步扩面，以此带动和推进全市各

地、各部门、各领域的政府购买服务工

作。试点工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

根据省厅要求，各县（市、区）年内选择

1个已完成的且成效显著的、有推广价

值的政府购买服项目。目前全市已完成

12个典型示范项目的试点工作和典型案

例编制，其中市本级已完成温州市小微

企业服务券、瓯海区民政局向市心理学

会购买社会服务“三百”工程项目、市政

府部门向市鞋革行业协会购买服务与政

府职能转移相结合试点等3个典型案例，

并初步被推选为全省第一批示范项目典

型；其中小微企业服务券项目示范已出

成效，省经信委对此作为示范案例进行

大力推广，杭州、台州市、嘉兴市以及省

外的南京市、呼和浩特市等地也相继来

温学习经验，并按照温州做法开展实施

小微企业服务券项目。第二阶段将对政

府购买服务试点项目（正在实施的项目、

计划实施项目）进行全程跟踪、监管，以

更好地规范项目实施，提高购买服务质

量，同时掌握项目实施情况，为下一步

撰写编制典型案例打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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